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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 

全民健康保險自民國 84 年 3 月起實施，至民國 90 年 2 月軍人納入全民健康保險

體系後，「全民共享、平等就醫」的主要政策目標正式實現。全民健康保險係屬社會

保險的性質，而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也本著「社會互助」的精神，對失業人口、貧困

家庭、受災戶等，提供各項紓困措施，以確保弱勢族群就醫權益，當面對經濟不景氣

之際，實已發揮安定社會、穩定人心的力量。 

為有效控制醫療費用合理成長，避免保險財務持續惡化，隨著醫院合理門診量、

總額支付制度及調整藥品支付價格等多項制度的實施，醫療支出成長已獲有效控制；

另大幅調整住院、急重症醫療及部分外科手術等項目的支付標準，以導正醫療行為與

平衡醫療發展，並逐步推動醫療品質資訊的公開與透明化，切實保障民眾就醫權益。

為健全保險費收繳基礎，民國 91 年 9 月首次調整全民健康保險費率，緩和全民健康保

險安全準備不足的危機。本年持續輔導國人以正確身分投保，覈實申報投保金額，增

加保險費收入，積極爭取菸品健康福利捐，挹注安全準備；另爭取公益彩券回饋金等，

以協助弱勢族群。此外，其他經社因素如人口老化、新科技成長、人口增加等，對全

民健保收支的影響，也持續密切關注中。 

全民健康保險係以國內居民及符合資格的外籍人士為保障對象，在自助互助、共

同分擔風險的基本原則下，享有門診、住院、居家照護、社區復健及安寧療護等完整

的醫療照顧，大幅降低民眾就醫財務障礙，由個人、投保單位及政府三方面共同負擔

保險費，並以（一）全民納保、公平就醫，（二）財務平衡、永續經營，（三）凝聚

社會共識、確保就醫權益，（四）提昇醫療品質、促進國民健康為目標；在被保險人

及其眷屬發生生育、疾病及傷害事故時，提供醫療給付，以保障國內居民能適時獲得

適當的醫療。自民國 87 年 7 月、民國 89 年 7 月、民國 90 年 7 月及民國 91 年 7 月分

別實施牙醫、中醫、西醫基層及西醫醫院總額支付制度。 

全民健康保險為我國社會安全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，深為全體社會大眾所關注；

本局為增進各界對全民健康保險的瞭解，爰自民國 84 年開辦年度起，每年編印「全民

健康保險統計」乙冊，供各界參考。民國 100 年編印內容分為統計摘要及分析與統計

表兩部分，其中統計摘要及分析包含 100 年全民健保統計摘要、全民健保主要指標與

統計分析；統計表部分則分為時間數列統計與 100 年當年統計 2 大類。此外，重新編

撰醫療給付統計分析內容，以加強各界對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之了解，另為響應節能減

碳政策，將 100 年當年統計表錄製為電子光碟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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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報資料蒐集極為龐博，電子資料處理作業雖逐年改善，惟社經環境快速變遷，

年報內容仍難免有所不周，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教斧正，則無任企感。 


